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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性侵害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5-685） 

羅委員就性侵害防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辦理性侵害防治大眾媒體宣導計畫：透過大眾媒體加強宣導性侵害防治觀念、相關法律規定及

求助資源管道等，並針對青年族群加強約會強暴及網路性侵害之預防宣導等。 

二、辦理青少年性侵害防治宣導計畫：為強化青少年有關身體自主權及自我保護觀念，內政部研發

製作相關預防宣導教案教材，如「我是好主人」、「身體我最大」-兒童性侵害防治教案光碟

、「如果天空不下雨」-兒童少年網路性侵害防治教案、「Show Me Your Love」及「我們這一

班」等，除寄送全國各級學校、性別平等資源中心及相關單位作為宣導輔助教材，並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運用上開影片及培訓師資辦理校園及社區性侵害及性騷擾宣

導計畫。另為擴大青少年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效益，內政部業於 98 年在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建置青少年專區，將性侵害防治知識及相關宣導教材置於該專區，以提

升青少年之網路性侵害防治及自我保護能力。 

三、結合學校教師於校園推廣：內政部辦理「親密關係暴力預防教育推廣計畫」及「青少年網路性

侵害防治教學光碟暨推廣計畫」等，強化青少年族群親密暴力初級預防工作，及早建立身體

自主權及人際交往觀念、態度，以防範親密暴力事件發生。此外，有關多數性侵害案件係屬

國、高中生間之合意性行為乙節，教育部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推動相關防治教

育及輔導措施。 

四、建立多元化通報管道：內政部自 90 年起建置 113 保護專線，提供民眾性侵害相關案件之諮詢

及通報服務，並開發網路通報及線上諮詢（網路即時對談）服務，透過電子化通報機制讓更

多 e 世代網路族群可去除心理障礙尋求協助。 

（八）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儘速啟用桃園機場第一航廈自動通關系統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5-678） 

楊委員就儘速啟用桃園機場第一航廈自動通關系統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已規劃本（101）年年底前，配合桃園機場一航廈改建計畫新增 12 座

自動通關匝道系統（出入境各 6 座）以提升旅客入出境之便利性，刻正辦理相關採購作業中，如機

場改善工程現場環境許可，預計 101 年年底前完成建置。 

（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性侵犯應予分級分類，以達確實矯正與治

療，並評估重返社會之再犯可能性，確保國人之人身安全案問題所


